
课程表、教学任务调整在线申请说明 

一、课程表、教学任务调整 

（一）调整原因 

课程表调整申请是对整学期的课表进行时间、地点等情况的调整，

一般适用于因课表安排不科学合理或其他特殊情况确需调整的，经本

人提出申请，课程承担单位、教务处审核批准后，给予调整。 

教学任务调整申请是对原任课教师经学校批准离校访学、进修或

其他公务活动，本学期内不能返校继续完成教学任务，或原任课教师

因病或个人其他原因，较长时间不能坚持上课，经本人提出申请，课

程承担单位、教务处审核批准后，给予调整。 

（二）调整原则 

1.调整后课程表上课时间，应安排在星期一至星期五，在正常教

学时间内； 

2.不得将上午 1/2 节的课程调至其他时间，确需调整必须与其他

课程对调，尽量不安排在 7/8 节； 

3.调整后的班级课表必须分布均匀，不得过于集中； 

4.为保证教学质量，教学任务调整后的任课教师原则上应安排课

程教学团队其他有教学经验及专业背景的教师，应能胜任教学任务； 

5.教学任务调整后的任课教师每天的教学时数原则上不超过 6 学

时。 



二、课程表、教学任务调整申请步骤（注：适用于教师非临时

性课表调整、不适用于教师日常临时性调停课） 

第一步：进入“马上办”服务大厅，在常用服务中点击“更多”—找

到课程表调整、教学任务调整申请： 

 

 



第二步：按需进入课程表（非临时性换时间、地点）、教学任务（非

临时性更换教师）调整申请 

 

填表说明： 

1.开课部门务必选择课程所属承担单位； 

2.申请人：校内教师需由本人填写，外聘教师可委托校内教师代为

填写； 

3.下学期开始，系统排课理论课时自动避开实训周，所以实训周排

定的周次不作调整； 

4.申请原因：写清楚调整原因，如由本校老师代外聘老师填写的，

请在调整原因处另外说明下代***老师办理。 

 

 

 



三、课程表、教学任务调整申请审核流程 

 

教师申请后可在个人中心—已发事项中关注办理动向，如果已办结

可重新查询课表。 

 



 


